
自然人憑證－個人申請書 
   申請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聯絡人/電話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自然人憑證／主辦單位 

機關（構）名稱 臺南市白河戶政事務所 

□白河辦事處(73256 臺南市白河區中山路 128) 

□後壁辦事處（73143 臺南市後壁區後壁里 1 鄰 6 號） 

□東山辦事處（73343 臺南市東山區東山里 12 鄰東山 219 號之 1） 

自然人憑證／承辦人員 

姓 名  

電 話 白河辦事處 06-6852314   後壁辦事處 6872859   東山辦事處 6801154 

傳 真 白河辦事處 06-6831704   後壁辦事處 6872479   東山辦事處 6802275 

電 子 郵 件 信 箱   

 

申請人資料：       填表日期：民國  年  月  日 

申 請 人 姓 名  

 

身 分 證 字 號  

 

出 生 年 月 日 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電 子 郵 件 信 箱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聯 絡 電 話  

 

用 戶 代 碼 

( P I N 解 鎖 用 ) 

          

 

請自行設定 6~10 碼英數皆可 

如空白以出生日期六碼設定 

 

申請人簽名欄 送件單位蓋章欄 複審窗口公務記載蓋章欄 

 

 

 

 

 

 
□同時申辦 5 人以上憑證並附本表

與過期憑證正本申請展期勾選處 

 

 

 

 

 

 
 

□核可 

□1.不符合憑證申請者的資格 

□2.身分資料與戶役政系統登記不符 

□3.已經有憑證(有效的) 

□4.電子郵件信箱填寫不清楚 

□5.中文姓名問題 

□6.其他原因 

 注意事項： 

1. 憑證申請人需年滿十八歲且一周內未經改名或初次設籍之本國國民。 

2. 本人攜帶身分證、工本費 250 元到所辦理。 

 


